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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合作办公室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赵翠平、朱亚玲、张雍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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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校产经营管理是学校对外合作工作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校校产经营开展的必要措施。完善校

产经营管理岗位规范，确保校产经营工作健康、有序开展，是盘活学校校产资源，推进学校校产资源收

益的有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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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产经营管理岗位规范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校产经营管理的任职条件、工作职责、工作内容、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对外合作管理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校产经营管理

指利用校产资源对外开展经营活动中，提供服务和管理的人员。

4 任职条件

4.1 政治品德

热爱党和国家，热爱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。

4.2 学历职称

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4.3 专业技能

具有商务合作谈判能力、资源统筹能力和策划执行能力、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、较强的沟通能力和

工作组织能力。

5 工作职责

5.1 校产资源管理

负责学校各类校产资源的统筹和协调。

5.2 配套资源引进

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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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策划、实施和管理校产经营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教室、实训室、计算机房、办公室、学生

宿舍、体育场馆等校产资源的对外合作业务。

5.4 合作洽谈

负责学校校产经营项目的合作洽谈工作。

5.5 合同起草与签订

负责学校校产经营合同（协议）文本的起草与签订工作，并做好材料存档。

5.6 项目实施跟进

负责学校校产经营项目的实施跟进工作，根据项目需要，做好合作项目的日常监管、

沟通协调以及配套服务工作。

5.7 项目评估工作

校产经营管理应重点加强校产经营项目的评估管理，帮助学校校产经营工作健康有序

发展。

5.8 负责学校资产对外有偿服务指南标准的实施、提供修订工作。

6 工作内容

6.1 制定学校校产经营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建立形成校产资源台账。

6.2 负责学校校产经营项目的市场开拓工作，提出具体合作项目。

6.3 负责合作单位的背景 调查工作，包括:合作主体、股权架构、经营范围、业内口碑、经营状况。

6.4 负责校产经营项目的商务洽谈工作，包括：合作形式、资源匹配、权责划分、项目收益。

6.5 负责承接各类社会化考试服务、活动策划、赛事服务、会务组织、夏（冬）令营等业务

6.6 根据洽谈情况落实校产经营合同（协议）的起草工作。

6.7 负责校产经营合同（协议）的签订工作。

6.8 与合作单位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，加强项目管理，搭建合作单位与学校的沟通桥梁。

6.9 负责校产经营项目的落地实施跟进工作，推进合作项目平稳有序发展。

6.10 负责整理、更新、归档校产经营项目合作事项、合作协议（合同）等资料。

6.11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。

7 检查与考核评价

7.1 接受对外合作办公室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7.2 接收学校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7.3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


